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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為近身護衞運作執行威脅及風險評估 

編號  107755L5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負責近身護衞運作的整體規劃及設計的管理層保安人員。它包括了評估近身護

衞運作面對的威脅及風險及判斷減低威脅及風險的措施的能力。 

級別  5 

學分  3 

能力  表現要求  

1. 對威脅及風險評估及近身護衞運作須具備的知識： 

 熟悉近身護衞運作 

 了解與近身護衞運作相關的法律法規，包括但不限於： 

o 《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第 460 章） 

o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 509 章）及相關法規 

o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 

 熟悉與近身護衞運作有關的威脅及風險 

 熟悉風險分析及風險評估的理論和技巧 

 具備分析技巧及批判性思維，能識別癥結所在及解決問題與衝突 

 具備與人溝通及相處的技巧 

 擁有能清晰及準確地記錄資訊及活動的文書技巧 

 

2. 執行與近身護衞運作有關的威脅及風險評估 

能夠： 

 根據客戶的需要客戶及從不同渠道獲取有關客戶客戶進一步的訊息及情報 

 分柝客戶在受保護期間的活動行程，包括：到訪的地點、路線及運輸模式、活動性質、將

會見或接觸的人士 

 識別關鍵和／或敏感的人士、活動、地點、運輸和／或路線 

 識別客戶面對的潛在威脅或由這些人士、活動、地點、運輸和／或路線為客戶帶來的潛在

威脅 

 通過評估確定他們的風險水平： 

o 發生的可能性 

o 它們若發生會構成的影響 

o 確定減輕風險所需的措施 

 通過以下方式識別弱點： 

o 檢討目前的保安措施 

o 在現場及路線進行保安審查 

 部署措施以加強客戶的安全及保護 

 記錄評估結果及建議，並將其納入近身護衞服務計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正確識別與近身護衞運作有關的威脅和風險；及 

 建議如何有效減低威脅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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